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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党发〔2017〕49 号

★

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标准

（试行）

标准名称 标 准 内 容 备注

1、制订依据

1、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

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6〕31 号）。

2、《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》（教育

部令〔2017〕第 43 号）。

3、《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(暂行)》（教

思政〔2014〕2 号）。

4、《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队伍建设实施

办法（修订稿）》（校党发[2017]48 号）。

2、岗位定义

1、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

量，是高等学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

作的组织者、实施者、指导者。

2、我校辅导员是指在学校专门从事学生思想政

治教育工作的人员，包括：二级学院的专职辅导

员和学生工作处、校团委职能部门的兼职辅导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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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名称 标 准 内 容 备注

3、岗位职责

1、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。2、党团和班级建

设。3、学业指导。4、日常事务管理。5、心理

健康教育与咨询。6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。7、校

园危机事件应对。8、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。9、

理论和实践研究。

4、岗位守则
1、爱国守法。2、敬业爱生。3、育人为本。4、

终身学习。5、为人师表。

5、配备比例

学校遵循专职为主、专兼结合的原则，按照师生

比不低于 1:200 的比例配备专、兼职辅导员。

其中：各二级学院专职辅导员与在校学生比不低

于 1:280、专职辅导员与实习生比按 1:1000 配

备。

6、岗位准入

1、中国共产党党员，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坚

定的理想信念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

项方针政策，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辨别

力。

2、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，热爱大学生

思想政治教育事业，甘于奉献，潜心育人，具有

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注重在有基层工作经验

的青年人才中选拔辅导员。

3、具有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关学科的宽口

径知识储备，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关学科的

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，掌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基

本理论、知识和方法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

关理论和知识，掌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

务相关知识，掌握有关法律法规知识。

4、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语言、文字表达

能力，及教育引导能力、调查研究能力，具备开

展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工作的能力，接受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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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上岗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。

5、具有较强的纪律观念和规矩意识，遵纪守法，

为人正直，作风正派，廉洁自律。

6、辅导员选聘工作在校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，

由学工、组织、人事、纪检、院部等部门共同组

织，经笔试、面试、公示等程序进行选拔。专职

辅导员与学校签订聘任合同，每届聘期不少于 4

年。

7、职业培养

1、辅导员培养纳入学校师资培训整体规划和人

才培训计划，每年参加校级培训不少于 16 学时，

积极选送辅导员参加校外培训，确保每一名专职

辅导员每 5 年参加 1 次国家级或省级培训。

2、积极支持辅导员立足本职岗位，鼓励有计划

地攻读相关专业硕士学位、博士学位，成为学生

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专门人才。

8、职级晋升

1、专职辅导员分为三个职级，即一级辅导员、

二级辅导员、三级辅导员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（1）三级辅导员（比照一级科员发放实绩绩效

工资）：热爱辅导员工作，具有本科学历且从事

专职辅导员工作满 4 年（硕士满 3年，博士满 2

年）。任职以来，工作实绩突出：年度考核均为

“称职”以上，其中至少 1 次“优秀”，在省级

以上刊物至少公开发表思想政治教育类论文 2

篇及以上。

（2）二级辅导员（比照校内科级干部发放实绩

绩效工资）：热爱辅导员工作，在三级辅导员工

作岗位满 3 年。任现职以来，工作实绩突出：年

度考核均为“称职”以上，其中至少 1 次“优秀”，

在省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思想政治教育类论文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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篇，主持校级及以上思政类课题 1 项（结题）。

（3）一级辅导员（比照校内中层副职干部发放

实绩绩效工资）：热爱辅导员工作，在二级辅导

员工作岗位满 3 年。任现职以来，工作实绩突出：

年度考核均为“称职”以上，其中至少 1 次“优

秀”，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公开发表思想政治教育

类论文3篇，主持厅级及以上思政类课题1项（结

题）。

（4）为促进我校辅导员专业化、职业化和可持

续发展，对现职一、二、三级辅导员实行每三年

职级保留的年审制度，条件为：年度考核均为“称

职”以上；二级、三级辅导员在省级以上学术刊

物至少公开发表思想政治教育类论文 2 篇；一级

辅导员应至少主持厅级及以上思政类课题 1 项

（结题）。对于每三年辅导员职级年审考核不合

格的，给予降级处理。

2、学校每年初组织辅导员职级认定，认定次月

享受职级实绩绩效工资；离开辅导员岗位的，次

月取消辅导员实绩绩效工资。

3、年度考核不合格、职级年审不合格或工作有

重大失误的，给予降级直至解聘。

9、职称评定

1、辅导员可按教师职务（职称）要求评聘思想

政治教育学科或其他相关学科专业技术职务（职

称），专业技术职务（职称）评聘时应单列计划、

单设标准、单独评审，并将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纳

入辅导员的科研成果、职务（职称）评聘范围。

评聘应更加注重考察工作业绩和育人实效，特别

是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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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工作考核

1、学生工作部门是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职能部门，

二级学院对本单位辅导员进行直接领导和管理。

2、学校建立健全辅导员工作的考核体系和具体

办法，坚持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，力求科学公

正。3、辅导员的考核结果作为辅导员个人职务

聘任、晋级、奖惩的重要依据。

4、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的辅导员调离岗位或作

为待聘人员另行安排工作。

11、表彰奖励

1、学校完善辅导员评优奖励制度，每年评选优

秀辅导员和辅导员年度人物，把辅导员表彰奖励

纳入学校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表彰奖励体

系。

2、积极推荐优秀辅导员参加国家、省级、市级

高校辅导员先进个人和优秀工作项目成果评选。

12、退出机制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从事辅导员工作：1、

在事关政治原则、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问题上不

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。2、学生评价差，在学生

中威望低。3、因个人工作不力而直接造成重大

事故，产生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。4、不能正常

履行辅导员岗位职责。5、其他不得从事辅导员

工作的情形。

中共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11 月 8 日印发


